
信徒普及神學

課程
招生簡章

報名表下載 學費優惠



學員亦可於任何一季獨立修讀各科，不限時間修畢整個課程。惟學員如超過3年未有
報讀《信徒普及神學文憑/證書課程》內任何科目，則作自動退學論。

凡符合指定的出席率，並完成講師之課程要求，即評定為合格，可獲科目證書。

畢業：
完成下列所規定之科目並合格者，可向本部辦理畢業申請；並可獲頒發證書/文憑：

課程設計

頒發 課程要求

證

書

基礎證書 完成4科

中等證書 完成8科

高等證書 完成12科 (其中4科必須為核心科目)

文

憑

基礎文憑 完成16科 (其中6科必須為核心科目)

中等文憑 完成24科 (其中8科必須為核心科目)

高等文憑 完成32科 (其中8科必須為核心科目)

新約概論
舊約概論

聖經類

系統神學精華
基督教倫理學

神學類 歷史類

西方教會史概覽
中國教會史概覽

靈命類

屬靈操練
性格、氣質與事奉

註：上課時數以18小時為一個科目計。

為信徒提供全面而實用的神學訓練及事奉裝備，幫助信徒建立
成熟的屬靈生命，承擔福音的使命，並能積極面對時代的挑戰。課程宗旨

有志建立成熟靈命的信徒。對象

本課程乃日/夜間兼讀證書及文憑課程，採用學季制度，每學年
共四個學季。本課程備有不同的晉升階梯，學員可以按個人計劃
修讀。

本課程共設有四類核心科目：聖經、靈命、神學及歷史，此外又設有其他選修科
目，課題涵蓋教會不同的事工範疇。



報名須知

入學資格

重生得救、心志成熟之基督徒。
獲教會牧師或傳道人之簽署推薦。

學員類別

註冊生

須繳交首次註冊費HK$100。
於首次報讀時，須得牧師或傳道簽署推薦。
日後報讀本課程之科目，毋須牧者每次簽署。惟學員若於修讀期間轉會或轉往
其他教會聚會，則須獲該教會牧師或傳道於報名表上重新簽署推薦。
完成所規定之科目並合格者，可向本部辦理畢業申請，並可獲頒發證書/文憑。

旁聽生

旁聽之科目均不獲發成績，惟出席率達課程要求者，可申請「旁聽證明」。
於首次報讀時，須得牧師或傳道簽署推薦。

費用

首次註冊費：港幣100元（只限註冊生，旁聽生免收）。

學費：註冊生及旁聽生皆為每科港幣890元（16/18小時）或每科港幣
1,160元（24小時）。學費如有調整，則按該季度收費繳交。

畢業費：完成課程並合格者，須繳交畢業費用，金額將按該年收費繳交。



27112552 
ltedinfo@hkbts.edu.hk 
www.hkbts.edu.hk/lted
九龍旺角山東街47-51號中僑商業大廈10字樓

集體報名九折優惠：凡屬同一教會集體報讀同一科目
    （一併遞交報名表），人數達三人或以上可享有此優惠。

以下人士八折優惠：
本院校本部傳道裝備課程正科生/畢業生
教會全職傳道同工(包括福音幹事及事工幹事)

本課程的科目歡迎本院信徒神學教育部各課程之正科生/畢業生
修讀，可獲豁免註冊費。
為鼓勵年青一代及銀髮族信徒加入信徒神學教育裝備的行列，
凡報讀本證書課程者，而於2026-27學年期間註冊本課程之科
目時，年齡為30歲或以下 ／60歲或以上，學費可獲六折優
惠。

報名手續

查詢詳情

學費優惠詳情

優惠

本部尚設有其他學費優惠，詳情可掃描左方二維碼。

申請人只可選擇享用上述其中一種優惠。
凡符合優惠之人士須填寫「學費優惠申請表」向本部申報，
如無申報，已繳費用，恕不退還。
本部保留一切優惠之解釋權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

註：

報名方法：
1.登入本部網址www.hkbts.edu.hk/lted使用網上報名；或
2.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一併寄往：

    「九龍旺角山東街47-51號中僑商業大廈10樓」；或
3.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存款收據電郵至ltedinfo@hkbts.edu.hk

繳費方法：
1.支票抬頭：「香港浸信會神學院」或
2.存款至本院恒生銀行戶口：787-471739-883；或 
3.恒生銀行轉數快識別碼：166205906

註冊生首次報名，除報名表格及所需費用外，同時須繳交
     壹張證件相片（1.5”x 1”）。

凡超過港幣200元之費用，不接受現金繳交。
一經取錄，學位不得轉讓他人；所繳交之學費，恕不退還。
每科報名人數達15人或以上才開班。
詳細開科安排由學院按情況決定。本院保留所有課程內容、
講師、上課日期時間地點及學費等更改之權利。如有刪改，
除個別已報名者外，本院將不會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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